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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风险提示：

 公司存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风险。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2 月 2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

“中国证监会”）下发的《立案告知书》（证监立案字 0392025006 号），若后

续经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，触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

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，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。

 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存在大额资金占用且尚未归还。经公司自查，并经

浙江复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复基控股”）核实确认，在 2024 年度

期间，复基控股的其他关联方企业占用公司 768,932,428.63 元，目前尚未归还。

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。

 公司股票连续 2个交易日涨停，存在炒作迹象，建议投资者理性投资，

避免损失。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波动较大，经核实，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。

公司目前存在多重退市风险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。

一、公司存在重大违法退市风险

2025 年 2 月 26 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《立案告知书》（证监立案字

0392025006 号），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。

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，若后续经中国证监

会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，触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的重大违法

强制退市情形，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

年 2 月 27 日披露的《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暨风险提示

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07）。请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二、公司存在财务类退市风险

因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被年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，触及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3.2 条第（三）项规定财务类退市的情形，公司股票

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年审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主要涉及

的事项：1、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贸易业务部分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逾

期未收回，审计机构无法判断上述款项的可收回性以及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；

2、湖南省衡东检察院以骗取出口退税（从犯）追究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吴中进

出口有限公司及时任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杨锋刑事责任。本次诉讼最终判决及后

续执行结果存在不确定性；3、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26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《立案

告知书》（证监立案字 0392025006 号），目前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

结论性意见或决定。

三、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

公司存在两种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。一是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

内部控制被年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；二是浙江复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

关联方企业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。上述事项触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8.1 条第（一）（三）项的规定，公司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

警示。

四、董事长被立案调查事项

公司董事长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，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。公司将持

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

2025 年 5 月 15 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董事长收到立案告知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临 2025-038）。

公司目前日常生产经营正常，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其他重大变化。公

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



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

登的正式公告为准,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,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 年 5 月 21 日


